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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 [2020]B0015 号

致：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或洁美科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从业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业
规则》”）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 合法性进行核查和验证（以下称
“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
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从业办法》第二十条的要求和《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

会召集。贵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该等通
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会议的投票方式、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公告列明了本
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30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207 号耀江文
欣大厦 3 楼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由贵公司董事长方
隽云先生主持。

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
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

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2、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经

合理查验，亲自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11 人，代表
股份 153,527,776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9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2
人，代表股份 5,129,057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1.984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

列明的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审议《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 审议《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 和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

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 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 审议《关于公司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9） 审议《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法定代表人在银行授信额度

内签署借款合同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35,233 股，反对 21,6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4%。
（10） 审议《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为融资需要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35,233 股，反对 21,6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4%。
（11） 审议《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及授权法定代表人在交易额度

内签署相关业务合同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2）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1,419,08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3） 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4） 审议《关于修订 <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5） 审议《关于修订 <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6）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656,8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7）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股份 158,352,433 股，反对 304,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1%。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并现场统计了议案的表

决结果并予以宣布。
经查验，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
董事签署。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
负 责 人

姜瑞明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胡 琪

王月鹏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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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监事会。 经第七届监事会全体监事提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发出通知， 并于同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恒南路 1288
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仓华强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董事
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表决，选举仓华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其

任职从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后附监事会主席仓华强先生简历。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监事会主席仓华强先生简历
仓华强：男，中国国籍，1975� 年 10� 月生，本科学历，1998� 年任上海胶带股份

有限公司法律顾问，2000� 年任上海震旦家具有限公司法务主管，2001 年任上海爱
之味食品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05� 年任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10 年起
加入本公司，历任法务部副经理、法务部经理、法务部副总监等，现任本公司法务部

总监。 自 2018�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仓华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0,000�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

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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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

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 经第七届董事会全体董事提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发出通知，并于同日在上海市闵行区
浦江镇恒南路 1288 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慈雄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

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名单如下表：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人数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 5 李慈雄、陈前、陈超、宋源诚、王文斌 李慈雄

提名委员会 3 阮永平、牟炼、李慈雄 阮永平

审计委员会 3 唐松莲、马宏达、阮永平 唐松莲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 马宏达、唐松莲、宋源诚 马宏达

以上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为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会计专
业人士，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李慈雄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陈前先生、陈超女士、刘晖先生、吴

蕾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宋源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上述人员任期
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情况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

见 2020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任保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程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马冰帅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54333699

传真：021-54331229
电子邮箱：zqb@cimic.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恒南路 1288� 号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慈雄：男，中国台湾籍，1956 年 10 月生，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斯坦福大

学博士。 1982 年在世界银行任职，1984 年至 1987 年在 AT&T 公司任职，1987 年至
1989 年在波士顿咨询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于 1988 年由波士顿咨询公司派驻中国，
担任世界银行委托贷款项目的国营企业工业改造项目经理；1989 年创办斯米克有
限公司，1990 年 5 月起开始中国的企业投资， 于 1993 年设立了公司的前身上海斯
米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至今，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2018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李慈雄先生间接持有公司 42.81%的股份，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前：男，中国国籍，1967 年 1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9 年参加工作，
任上海东明电子陶瓷厂工程师，1995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生产技术部工程师、制造
一部部长、制造二部部长、生产技术部副部长、玻化石厂副厂长、市场部副总监、产
品中心副总监、市场中心产销总监。 2012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西
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
建筑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4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执行副总裁，2018 年 12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陈前先生持有公司 100,000 股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超：女，中国国籍，1970� 年 8� 月生，研究生学历，华东师范大学金融学毕业
获经济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传播学文学硕士。 历任上海盛大家庭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馨月汇母婴专护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新东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养老事业部总经理，2019�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悦心健康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2020 年 1 月

至今任公司执行副总裁。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陈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刘晖：男，中国籍，1970 年 3 月生，硕士学历，拥有美国 CPA� 证书。 历任华一银
行客户经理、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华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管制长、百超（上海）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 年 4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
司，历任销售财务部总监、市场部总监，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2018 年 7 月 25 日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刘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7,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吴蕾：男，中国籍，1963 年 6 月生，本科学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本科毕业。 历任
上海欧乐 -B 有限公司人事总监、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人事部
长、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上海炫动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 2014 年 3 月至
今任职于本公司，任总裁助理兼组织人事部总监。 2019 年 2 月 26 日起至今任公司
副总裁。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吴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宋源诚：男，中国台湾籍，1962 年 8 月生，台湾政治大学会计系毕业，中国注册
会计师及台湾注册会计师。 1988 年起在台湾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1993 年
起在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1995 年起在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历任审
计经理、财务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以及 2014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并于 2009 年 4 月至 2009 年 10 月期
间任公司财务总监，2012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2019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宋源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000 股，间接持有公
司 0.31%的股份，兼任公司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太平洋数码
有限公司以及间接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内审负责人简历
任保强：男，中国国籍，1982 年 4 月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 年 1 月

至 2018 年 12 月任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历任高级业务员、
项目经理、 审计经理等。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担任上海金曜斯米克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风控部总监。 2020 年 4 月加入本公司内部审计部。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任保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董事会秘书简历
程梅：女，中国国籍，1980 年 6 月生，本科学历。 2002 年 2 月加入本公司，2007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于 2007 年 9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4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程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5,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马冰帅：男，中国国籍，1990� 年 10�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 2017�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证券部工作，2018� 年 11�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2019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马冰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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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1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1

日 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1 日 9:15—15:00 时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 2121 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慈雄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因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公司部分
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9 名，代表股份 482,802,2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4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 24 名，代表股份 482,668,3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3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 代表股份 133,96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5 名， 代表股份 21,324,1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 22名，代表股份 21,265,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07%；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 5名，代表股份 133,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5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2、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3、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4、审议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5、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482,666,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135,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6%；135,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4%；0 股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666,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135,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6%；135,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4%；0 股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持股 399,795,802 股）、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持股 61,607,356 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对于本议案，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399,125 股。

表决结果：21,263,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8%；135,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2%；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6%；135,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4%；0 股弃权。

10、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李慈雄、宋源诚、陈前、陈超、

王文斌、马宏达、唐松莲、阮永平、牟炼等九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中马宏
达、唐松莲、阮永平、牟炼为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即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1.1 选举李慈雄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0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占 99.3636%。
10.1.2 选举宋源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2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占 99.3636%。
10.1.3 选举陈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1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占 99.3636%。
10.1.4 选举陈超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2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占 99.3636%。
10.1.5 选举王文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5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占 99.3636%。
10.2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1 选举马宏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6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3636%。
10.2.2 选举唐松莲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1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3636%。
10.2.3 选举阮永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2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3636%。
10.2.4 选举牟炼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482,666,57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3636%。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1、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666,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135,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0 股弃
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324,125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6%；135,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4%；0 股弃权。

12、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仓华强、任保强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 选举仓华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666,570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3636%。
12.2 选举任保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666,572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3636%。
13、审议《关于确定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666,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135,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0
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188,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6%；135,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4%；0 股弃权。

1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482,724,569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77,714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0 股弃
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1,246,411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6%；77,714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0 股弃权。

（三）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 8、议案 14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议案 9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斯
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宣读了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对

2019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
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
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陈说律师、龚嘉驰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